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商品名稱: 

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個人皮件、證件及行動電話盜打賠償保險 

         

       給付內容： 

要保人得選擇以下五款保險約定之任三種以上投保，因遭受竊盜、搶奪或強盜之意外事

故，得依契約約定賠償給付: 

1. 皮件賠償: 三千元定額給付，保險期間內一次為限。 

2. 卡片重置費用賠償: 補償重置卡片之費用(即補發卡片所需繳納之掛失手續費)。累

積最高補償金額以本項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。 

3. 證件重置費用賠償: 補償重置證件之費用(即補發證件所需繳納之規費、手續費)。

累積最高補償金額以本項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。 

4. 卡片盜用費用賠償: 按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四十八小時內卡片被盜用之金額給付。

本項賠償次數以二次為限。累積最高補償金額以本項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。 

5. 行動電話盜打費用賠償: 按辦理暫停通話前四十八小時內被盜打電話之通信費用

給付。本項賠償次數以二次為限。累積最高補償金額以本項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

限。 

     

      

保險期間: 

      一年期 

 

 

※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保險商品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